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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参浸膏标准编制说明

企业名称：敦化市润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

标准名称：黑参浸膏

标准编号：Q/RLNY0023S-2024

一、标准制定概况

本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和所在区域的自然资源，计划生产黑参浸膏。

研发人员首先查阅了有关原料的资料及信息，经过反复研发、试制，初步确定了产品的工艺参数及

质量指标，然后在实验室进行工艺修正，样品试制及质量检测试验，取得实验室参数，最后进行严格的

中试样品试制，样品经检测合格后，最终确定产品的工艺及质量标准的各项指标。

根据本产品的生产特点，以国家、地方推荐或强制性标准和产品的检验结果作为制定本标准的依据。

在编制本标准过程中，严格执行了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》、行业标准和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药典》，因此本标准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适用性，可以作为组织生产、质量控制和监督检

验的依据。

二、产品特性说明

（一）产品类别：根据《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》确定本企业标准中的产品分类为其他食品。

（二）产品名称及生产加工工艺的确定

1.根据产品的主要原料和国家质检总局令 第 123 号（2009）《食品标识管理规定》而确定的产品名

称。

2.本标准适用于以黑参（人工种植 5 年生）为原料，以食用酒精、水为溶剂，经过酒精回流提取、

水提取、混合浓缩、灌装等工艺制成的黑参浸膏。

三、标准指标、试验方法、要求的确定依据

（一）原料要求

1.黑参（人工种植五年生）应符合 Q/RLNY0022S 黑参的规定。

2.食用酒精应符合 GB 31640 的规定。

3.加工用水应符合 GB 5749 的规定。

（二）感官要求

了解产品信息最直观的就是产品的感官，本标准对黑参浸膏的感官特性做了高度概括，主要从色泽、

组织状态、滋、气味、杂质等方面入手。

1.色泽：棕褐色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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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组织形态：可流动性液体；

3.滋、气味：有黑参固有的香、气、味；

4.杂质：无外来杂质。

（三）理化指标

1.人参总皂苷：本标准该指标限值≥2.4%，按 NY 318 《人参制品》 附录 B 的方法测定。

2.可溶性固形物（20 度，折光计法）：本标准该指标限值≥30%，按 GB/T 12143 《饮料通用分析方

法》的方法测定。

（四）污染物限量

铅（以 Pb 计）：依据 GB 2762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确定。本标准该指标限值

≤0.99mg/kg，按 GB 5009.12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》的方法测定。

（五）微生物限量

应符合表 1 的规定。

表 1 微生物限量

项 目
采样方案

a
及限量

检验方法
n c m M

菌落总数，CFU/g 5 2 10
4

5×104 GB 4789.2

大肠菌群，CFU/g 5 2 10 10
2

GB 4789.3中的平板计数

法

霉菌，CFU/g ≤ 50 GB 4789.15

致病菌指标
采样方案及限量（若非指定，均以/25g表示）

检验方法
n c m M

沙门氏菌 5 0 0 — GB 4789.4

注：n为同一批次产品应采集的样品件数；c 为最大可允许超出 m 值的样品数；m为致病菌指标可以接

受水平的限量值；M为致病菌指标的最高安全限量值。

四、与有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指标比较情况

铅指标（≤0.99mg/kg）严于 GB 2762 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中铅指标 （≤

1.0mg/kg 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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